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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5樓
承辦人：陳炎山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5775
傳真：(02)29668144
電子信箱：AA4768@ms.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工施字第113092648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321161540_113D2231571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113年5月16日新北府工施字第1130921415號令修

正「新北市建築物施工損壞鄰房事件處理程序」1份，並

自113年7月1日起實施，請查照並轉知各所屬會員遵辦。

說明：

一、有關本程序新舊條文之適用區分，以受損戶第1次陳情時間

為分界，其第1次陳情於發布實施前者，依原條文規定辦

理；其第1次陳情於發布實施後者，依修正後之條文規定辦

理。

二、有關本程序第11點之現況調查條文適用之區分，以現況調

查完成之時間為分界，其現況調查報告於發布實施前完成

者，依原條文規定辦理；其現況調查報告於發布實施後完

成者，依修正後之條文規定辦理。

三、有關本程序第12點之適用，以建築執照領照之日期為界

定，其領照之日期於發布實施後且建築物規模達本點第一

項規定者，應召開施工前說明會。

正本：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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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、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社團法
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、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地工程
技師公會、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台北市土木技師公
會、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桃園市土木技師公會、桃園市結構
工程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、台灣區基礎工程學會、臺北市基
礎工程學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土木建築學會、
社團法人台北市土木建築學會、社團法人台中市土木建築學會、中華建築公共安
全學會、中華民國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公會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工務局局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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